
草案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
领导机制，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群团组织等的爱国主义教育职
责予以明确。

根据草案，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
管理和利用，发掘具有历史价值、
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推动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点区建
设，发挥红色资源和红色旅游的
教育功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和旅游、文物等部门应当加强
对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文物和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发掘所
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等。

草案还从建立健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认定、保护、管理制
度，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艺作品
和出版物的创作、出版，支持爱国
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对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方
面，加强支持保障力度。

“草案的规定突出了文艺作
品评选、理论研究和先进表彰等
工作的爱国主义导向，有利于在

全社会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说。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继敏
表示，草案赋予中央和地方爱国
主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
和统筹协调职责，规定中央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部门在各自职责内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要求各
群团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向相关群
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针对
不同主体职能定位制定的“权责
清单”，能更好发挥各类主体在爱
国主义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进一
步提升法治化治理能力。

草案还对侮辱国歌、国旗、
国徽，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
烈事迹和精神等违背爱国主义
精神的禁止性行为及其法律责
任作出规定。

余凌云表示，草案的这些
规定与现行法律相衔接，对于
进一步落实宪法有关规定、维
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具有重要意
义，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
要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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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三 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相关职责与作用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在规定
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
年和儿童的教育。

草案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
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
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
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类学
科中。

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教科研中心主任呼延闻婷介绍，近
年来，她所任职的小学着力构建爱
国主义教育“生活化”课程体系，除
了在思政课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之外，还倡导开设红色研学课程、
纪念日实践课程、传统节日实践课
程等，让爱国主义教育自然而然地
融入孩子的日常生活。

草案对学校如何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

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
机制，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确
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将
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把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各类
主题活动等。

呼延闻婷说，要在常规课程
教学中更加注意挖掘红色素材，
补充相应的时代背景或英雄事
迹，对学生进行主题式教育；对于
与课本知识相关的红色资源、红
色基地，要鼓励学生前往参观，近
距离感受爱国主义精神力量。

邢云文建议，结合当代青少
年接受习惯，创新爱国主义教育
方式方法，加强网上爱国主义教
育空间建设；继续完善爱国主义
教育主体责任和工作机制，形成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推进爱国
主义教育的合力。

看点二 突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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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这些看点值得关注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白阳、王子铭、冯家顺

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
族团结，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义务。在此基础上，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进一步明确：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
祖国的情感，传承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观
念，壮大和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使爱国主
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
自觉行动。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
翔认为，以立法形式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
开展，能够让宪法相关规定得到有效落
实，有利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国
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据草案，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涵盖
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
大好河山、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
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
在实施方式上，强调要利用红色资源、文

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场馆等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
彰奖励，国庆节和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
日等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法
宣誓等仪式礼仪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邢云文表示，与国歌法、国徽法、国旗法等
专门法相比，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的内容
综合性、广泛性较强。实践中，应当着力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把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
建设全过程；发挥好家庭、学校、社会的作
用，善用“大思政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在国家宪
法日广泛开展宪法宣誓等仪式，让人民群
众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宪法的权
威。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要继续深化
宪法宣誓、国家象征标志等制度的教育功
能，通过仪式礼仪等增强人民群众的家国
情怀。”邢云文说。

看点一 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规定学校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
程联动机制，要求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点区建设……爱国主义教
育法草案26日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诸多规定值
得关注。

6月15日，护旗队护送国旗进入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十一部门日前印发《加快实现消除血
吸 虫 病 目 标 行 动 方 案（2023—2030
年）》，部署加快我国血吸虫病消除进
程，预计到 2028 年，力争所有血吸虫
病流行县（市、区）达到消除标准。

令患者咳嗽、胸痛、痰中带血，儿童
患病后影响生长发育、智力低下……血
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传染病。

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信息显示，血
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尾蚴感染、成虫寄
生于人体静脉系统引起的一种寄生虫
病，而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
因此传染源控制是血防工作的重中之
重。只有强化源头预防，才能减少致
病因素危害，防范传播风险。

对此，行动方案明确要继续实施

传染源控制为主、强化风险环境钉螺
控制的综合防治策略，对未达到消除
目标地区、达到消除目标地区和潜在
流行地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防
治。以“六大行动”分解重点任务，包
括传染源控制行动、综合控制钉螺行
动、病人救治管理行动、监测预警响应
行动、健康教育促进行动和专业能力
提升行动。

其中，传染源控制行动明确要加
强人群传染源查治，提升人群血检阳
性者粪检受检率；加强家畜传染源管
理，重点强化有螺环境散养家畜筛查
工作；大力推行有螺环境禁牧，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替代养殖；加强
粪便无害化设施建设，结合乡村建设
行动，减少粪便对环境的污染。

湖南省安乡县曾是血吸虫病流行

严重县，历经 2008 年疫情控制、2013
年血吸虫病传播控制，于 2019 年达到
传播阻断标准；安徽省池州市和铜陵
市开展血吸虫病联防联控，共同调查
残存螺点情况，推进省级螺点改造工
程和钉螺控制，联合开展药物灭螺工
作；江西省将消灭钉螺工程纳入鄱阳
湖区综合治理规划，积极开展血防文
化建设及健康教育……长期以来，我
国多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血吸虫病
消除工作。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
“到 2030 年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除
血吸虫病标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
截至 2022 年，全国 452 个流行县中
75%的流行县已达消除标准，血防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疾控局卫生免
疫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排除不可预测

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持续加
大防治力度，有望 2028 年所有流行县
均能够达到消除标准。

根据方案，为实现到 2030 年全面
消除血吸虫病的总体目标，制定“三步
走”阶段目标，即攻坚期（2023 年至
2025 年），冲刺期（2026 年至 2028 年）
和巩固期（2029 年至 2030 年）。预计
到 2028 年，力争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县
（市、区）达到消除标准。到 2030 年，
巩固消除成果，完成消除血吸虫病考
核验收，维持稳固血吸虫病消除状态。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健全效果评估
工作机制，于 2025 年、2028 年和 2030
年分别开展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估，
确保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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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血吸虫病消除进程怎么干？看国家疾控局划重点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


